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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屆全國溪仙大會暨溯溪示範研習活動簡章

一、主旨：響應政府推動國民運動風氣，促使民眾達到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運

動健身、快樂人生」之目標，結合戶外溯溪觀摩活動與室內溯溪活動經營管

理辦法探討，提升溯溪技術與安全觀念。在行政院全面開放山林同時，擬聚

有效的溯溪運動規範，強化山林運動風氣，落實登山運動生活化，並宣導自

然生態保育與水域活動安全。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四、合辦單位：中華民國溯溪協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五、承辦單位：中區搜救委員會。

六、協辦單位：北區搜救委員會、南區搜救委員會，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七、贊助單位：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維他露文教基金會。

八、活動日期：109 年 8月 1–2 日。（預備日：9月 19–20日，天氣不佳之預備

日）。

九、活動地點：苗栗縣泰安鄉騰龍山莊、汶水溪與打比厝溪。「參閱附件一」

十、參加人數：預估 300–350人，凡愛好溯溪活動之團體、學校、登山社團等，

均可報名參加，每隊最少三人，成員須具備溯溪經驗與裝備，恕不接受個人

報名。

十一、 報名日期：109年 6月 1 日–6 月 30日，額滿則提早截止。

十二、 報名方式：

1. 臉書「FB」及 Line群組連結至報名表單登錄報名：

2. Google表單登錄報名：「https://forms.gle/qt1uBSKo8hza97FaA」。所有資

料已登錄表單紀錄為準，如有錯誤或需修正事項，請聯絡受理報名人員

（行政組長 陳雅琳 0952-237209）修正。

十三、 報名費用：台幣 500元/每人（含 8 月 1 日晚餐，8月 2 日早餐，兩日

保險，紀念品，大會手冊），匯款帳號：0210872005336（合作金庫銀

行-機構代碼 006 沙鹿分行），戶名：許阿華。

十四、 退費與作業：報名後申請取消與辦理退費原則。

1. 30 日前辦理取消退費 9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2jpOJZNDBzAfZKp-HEYl1Jk4gNStHRanxy5v8269z3J0J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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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日前辦理取消退費 70%。

3. 8 日前辦理取消退費 50%。

4. 7 日（含）內恕不退費。

十五、 報到時間：109年 8月 1 日 14:00–16:00時。

十六、 報到地點：苗栗縣泰安鄉騰龍山莊會議室。

十七、 活動食宿：

1. 大會提供早、晚各一餐，其餘餐飲請自理。

2. 請自備帳篷與睡袋，依大會規劃之營帳位置搭帳，未標示可搭帳之位置

或場地，請勿任意使用。

3. 騰龍山莊住宿房舍如有需要，請自行辦理自費住宿申請。

4. 主辦單位邀請之長官貴賓等，由承辦單位工作小組協調後另行辦理與通

知。

十八、 溯溪個人裝備：頭盔、溯溪鞋、安全吊帶、鉤環、攀降器材、普魯士繩、

扁帶、救生衣（助浮背包）、更換衣物、手套..等。

十九、 團體裝備：浮水繩或垂降繩 8–10mm*40M、急救包、確保器材，請審

酌各隊實際參加人數，依實際需要調整裝備數量。

二十、 注意事項：

1. 大會依天氣狀況，必要時得延期至「預備日」或取消本項活動，因故確

認需取消活動時，已繳交費用，扣除必要開銷後，退還至原報名繳款帳

戶。

2. 本活動具有潛在危險，裝備不足或作業技術未純熟，且隊伍內無適當領

隊或協助確保人員時，大會有權禁止下溪。

3. 領隊人員須具備溯溪經驗，且能執行相關確保動作，活動期間，請依大

會預定路線行進，並配合工作人員引導與管制。

4. 為確保參加人員安全與落實管制，請於溯溪行進前、與行程結束後，清

點人員與必要裝備現況，並將資料回報大會指揮中心紀錄與確認。回報

方式與相關注意事項，於領隊會議與大會手冊內註記相關內容。

5. 為維護溪谷清淨，請遵守戶外活動無痕山林準則，並協助淨溪，溪谷禁

止棄置任何物品與垃圾，廢棄物及垃圾請於行程完成時帶離溪谷，置放

大會指定之集中地點，由大會統一協助處理。

6.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仍未完全結束，活動整備期間或報名後，如因相

關權責單位依法管制或限制時，由承辦單位依現況調整或修正，並通知

所有單位「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報名團體與隊伍、及相關配合廠商」

知悉與遵行。

7. 活動報名人員由大會統一投保公共意外險（每一個人傷亡 300萬，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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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外事故傷亡 1500萬，每一個意外事故財物損失 200萬，保險期間

最高賠償責任 3400萬）及旅遊平安險，每人 300萬及意外醫療險 30萬。

（保險期間：109年 8月 1 日 00:01–2 日 23:59），參加人員可依需要，

自行辦理其它保險項目。

二十一、 本活動計劃書如有未盡事宜，另行修正與公告。



4

附件一：活動時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摘要 附記

8月 1日

09:00 工作人員報到 風雨棚

09:00–12:00 大會場地佈置、溯溪路線架設 各場地

12:00–14:00 午餐、整備事項檢查與回報 風雨棚、會議室

14:00–16:00 參加隊伍報到 會議室

16:00–18:00

溯溪活動論壇 會議室

體育署相關溯溪活動方案(16:05-16:35)

報告人：體育署全民組王科長力恆

論壇：台灣溯溪發展的反思(16:35-17:10)

報告人：弘光科技大學 張副教授嚴仁

中場休息-10分鐘

論壇：溯溪安全(17:20-17:55)

報告人：南搜溯溪攀岩俱樂部 劉部長時璋

綜合討論

18:00–19:00 晚餐合菜–大會提供 風雨棚用餐

19:00–20:30 大會晚會活動與下屆主辦交接 風雨棚

20:30–22:00 社團聯誼 風雨棚

22:00– 就寢休息 規定地點

8月 2日

06:10 起床、盥洗

06:30–07:20 早餐、著裝 （大會提供早餐） 風雨棚用餐

07:20–07:35 晨會、熱身操 指定地點

07:35 – 08:10 溯溪示範研習

(重裝垂降、拋繩示範、橫渡)

溪畔指定地點：

吊橋重裝垂降→

拋繩→橫渡。

08:10–12:00 各路線隊伍出發溯溪活動
路線 1-汶水溪

路線 2-打比厝溪

12:00–13:00 午餐時間 各隊伍自理午餐

13:00–14:00 活動隊伍上岸返回山莊通報人數、解散 各隊伍通報後解

散

14:00–15:30 工作人員場地清潔、復原、賦歸 中搜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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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20年第 25 屆全國溪仙大會組織表：

職稱 單位 職務 姓名 溪仙大會活動職掌 人數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署 活動指導

大會會長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理事長 黃楩楠 主持督導大會會務 1

大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溯溪協會 理事長 陳文煌 協助督導大會會務 1

大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理

事長

莊金福 協助督導大會會務
1

大會顧問
許昆山、謝明志、黃孟宗、程鯤、張慶銳、王三郎、羅弘安、

黃振龍、李丁發、侯志祥、李見謀、曾演地
11

大會指導員
陳慶煌、陳健全、黃文伯、許中和、任鐵剛、羅際煜、黃枝

萬、李瑞鵬、劉武龍、劉時璋、洪正禹、陳文正
13

溪仙籌備會

主任委員

中區搜救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書晨 統籌溪仙大會活動

事宜
1

溪仙籌備會

副主任委員

中區搜救委員會 副主任委

員

林祈孝

陳增欽

王秋庭

協助主任委員統籌

溪仙大會活動事宜 3

籌備會

執行長

中區搜救委員會 總幹事 徐金樹 執行及指揮各項工

作
1

籌備會

副執行長

中區搜救委員會 廖志鑫

劉安吉

張雅惠

協助指揮各組作業

與管制 3

行政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行政組

陳雅琳

馬秀雯

洪靜文

張友騰

鍾佳倫

活動計畫書擬定、報

名系統、特刊製作、

臉書社團設置、文書

資料與會議記錄、新

聞稿發佈。

5

報到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行政組

陳珮君

陳錦屏

洪嘉妤

王雅莉

黃渝雯

林吟純

報到流程規劃及受

理作業、名牌製作、

大會手冊及紀念品

分發、活動咨詢與引

導

4

活動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技術教練
劉安吉

洪國盛

溯溪路線勘定與規

劃、溯溪圖繪製與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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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貞 站、安全防護、溯溪

隊伍引導與管制（兩

條路線）。

公關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副主委

林祈孝

陳增欽

王秋庭

羅節芳

貴賓接待、社團引導 4

總務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裝備組長

謝發中

林湘羚

許阿華

彭伯仁

袁婉芳

楊仕廉

劉冠伶

採買、海報布條標示

（報到處、營位、交

通、救護站）場地規

劃標示、宿營位置分

配與管制

3

醫務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醫務組長

黃振谷

粘鈺雀

李秋錦

陳雅琳

陳錦屏

醫務救護整備、緊急

事故處理與協助醫

療急救及後送 4

通訊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江宇川

陳來興

姚翠娥

陳文祥

潘忠鵬

曾盛田

各組無線電通聯整

備與管理

3

餐飲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黃文達

施霈甄

林孟君

劉毓汶

林嘉君

吳震和

工作人員之伙食整

備安排與供應

5

交通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馬豐生

張素瑝

白志翔

停車規劃與指引、交

通管制與車輛引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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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元

攝影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薛英杰

活動紀錄、宣導影片

製作、成果報告資料

彙整

場地與溯溪活動空

拍作業

4

節目組 中區搜救委員會 指導員 張靜音

大會晚會活動與節

目安排、場地佈置、

廣播協助與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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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歷屆全國溪仙大會資料表

屆次 年度 承辦單位 地點

1 85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台北溯溪俱樂部 蚋仔溪

2 86 彰化縣登山協會溯溪俱樂部 關刀溪

3 87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少年溪風景區

4 88 台北縣三重市體育會山岳委員會 大羅蘭溪

5 89 彰化縣登山協會溯溪委員會 沙里仙溪

6 90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濁口溪

7-1 91 中華民國溯溪協會–思源溯溪俱樂部 馬凹溪

7-2 91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福爾摩沙溯溪探

險隊

瑪鋉溪

8 92 花蓮縣山岳協會 清水溪

9 93 彰化縣登山協會溯溪俱樂部 馬海僕溪

10 94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娃巴卡溪

11 95 台北縣樂山會 中坑溪

12 96 中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合歡溪

13 97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丹來溪

14 98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福爾摩沙溯溪探

險隊

姑婆寮溪

15 99 彰化縣登山協會溯溪俱樂部 雙龍溪

16 100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苦苓溪

17 101 台北市山岳協會 打必厝溪

18 102 苗栗縣野外育樂協會 馬凹溪

19 103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牛角灣溪

20 104 北區搜救委員會 鹿皮溪

21 105 彰化縣救國團工青第四隊（幼獅野營

隊）

大東河

22 106 南區搜救委員會溯溪攀岩俱樂部 海神宮

23 107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溯溪活動及經營管理辦法研討會

騰龍山莊

24 108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溯溪嚮導考試專題論壇與溯溪演練

騰龍山莊

打比厝溪

25 109 中區搜救委員會 汶水溪、打比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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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活動切結書：

一、本隊報名參加 109年 8月 1–2 日舉辦之第 25屆全國溪仙大會活動，願意恪

遵主辦、承辦單位之規定與活動辦法。呈報報名資料或網路傳送報名文件，

即視同本隊所有報名人員及監護人員親自簽署並同意遵守切結書所列內容。

二、本隊於報名前已充分了解本活動具有潛在危險性，且因屬自然環境活動場地，

有無法控制之不特定環境因素，故願意承擔活動潛在風險。若於活動中發生

任何意外，同意按本活動投保之旅遊平安險與意外醫療險處理（所有細節依

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三、本隊同意於參加活動期間，遵從主辦單位指示，遵守活動規定及相關安全操

作程序，避免於活動中做出危險舉動，本隊審慎衡量隊員自身能力、體能狀

況及家族病史等（保證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且無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等高

風險疾病），適合從事本次活動，如有隱瞞致發生意外，後果自行負擔。

四、如活動期間，因本隊未履行上列切結事項，導致本隊或他人任何生命、身體、

財產上損失，同意自行負擔一切民、刑事責任，與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關，

不得事後再向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為任何形式之追訴或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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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個資同意使用切結書

2020年第 25 屆全國溪仙大會承辦單位於活動報名時，取得您所組織隊

員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辦理本活動

保險及切結，故只用於活動相關業務，無其他用途。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

之錄影影片及照片於各地播放、展出、及網路上刊出，並使用其肖像圖樣於

相關宣傳活動上。領隊代表簽署個人資料直接蒐集並告知使用之目的，係為

確實履行個資法第 8條之告知義務。

一、同意本單位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團隊隊員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

提供您本活動相關資訊或合作夥伴之相關服務及資訊。

二、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提供個人資料向本單位請求：

1. 查詢或閱覽貴隊報名資料。

2. 補充或更新、更正資料。

此致

隊名：

具結書人（領隊）簽章：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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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報名表。

2020 年第 25 屆全國溪仙大會報名表：

社團名

稱：

台中市山岳會 隊名： 山溪隊

聯絡地

址：

台中市西屯區中山路 6段 123號

聯絡人： 王大熊 聯絡電話： 0911-224466 全隊人數： 10

領隊姓名 出生年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葷食/素食 附記

陳曉玉 80.02.25 B123457869 0920-321654 葷食

E Mail Klmd987@gmail.com

項次 隊員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葷

食

素

食

2 王溪仙 88.08.25 A123456789 0910-123456 v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記：

1. 隊員人數如超出報名表，請自行增列填寫。

2. 資料如有增刪或錯誤修正、補充時，請整筆修正，並Mail 通知報名受理人

員。


